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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前发生了非正常中断，且中

断时间没有超过三个月，但已经费用化的借款费用，需不需要追溯调整，会计准则未作具体规定，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分

析，以明确其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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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中断期间估计差异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简称“借款

费用准则”）中第十一条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

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个

月的，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

用应当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

活动重新开始。如果中断是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

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借款

费用的资本化应当继续进行。”这一规定对于非正常中断情况

下所发生的费用该如何做账在原则上应该清楚了。但是如果

发生非正常中断，估计时间会超过三个月，这样引起非正常中

断的原因在没有消除之前，相关的借款费用可以全部费用化

计入当期损益，但是如果引起非正常中断的原因最后在不到

三个月的时间内就消除了，对于已经费用化的相关借款费用

该如何处理呢？

有些学者认为可按以下两种情况处理：淤如果在会计核

算期间内发生非正常中断并在该期间内又恢复购建，在借款

费用金额较小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在发生非正常中断期间暂

不作会计处理，待实际恢复购建时，再将该期间发生的借款费

用，按照借款费用准则的相关规定计算本期应予资本化的金

额；如果实际中断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则再将中断期间内所

发生的借款费用全部于当期损益化。于若中断期间是跨会计

期间的，即至资产负债表日（如 12月 31日）购建活动仍然处

于非正常停工状态，且连续停工时间至此时并未超过三个月

的会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日，当预计非正常中断的时间超过

三个月，企业可在当期将有关借款费用全部计入当期损益；预

计中断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应根据借款费用准则的有关规

定，计算借款费用在各月份应予以资本化的金额，并进行相关

会计处理。如果实际中断时间与原来预计的不一致，应比照资

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进行调整。

笔者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意见，认为这两种观点容易引起

如下几个方面的误解：淤企业会计核算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

每期的业务都要在该期入账，因此第一种情况下的会计处理

违背了会计制度的规定，即违背了该会计核算基础；于对于非

正常中断的时间的估计显然属于会计估计的范围，如果后来

的实际情况与估计不相符的话，应该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可见第二种情况的做法与会计估计变更处

理相违背。笔者认为对于非正常中断下原来估计可能超过三

个月而后来实际没有超过三个月的借款费用，应视情况不同

按如下原则处理：

1. 企业出现非正常中断时，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所掌

握的证据合理预计是超过三个月的，则即使实际非正常中断

的时间不到三个月，对于已计入损益的借款费用，也不必再追

溯调整，直接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予以资本化。

2. 企业出现非正常中断时，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所掌

握的证据，原本应当能够合理估计中断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

而企业故意估计会超过三个月的，那么实际非正常中断的时

间不到三个月时，应当按照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方法进行处

理，即将在非正常中断期间发生的已经费用化的借款费用追

溯调整计入相应资产的成本。

例 1：甲企业 20伊7年 1月 10日以出包方式动工建造一

条生产线，预计工程完工时间需要一年半。为建造该生产线，

甲企业于 20伊6年 11月向银行借款 4 000万元，期限 3年，

年利率 6%。20伊7年 7月 1日，甲企业因提供工程物资的乙

公司违约导致工程被迫停工。甲企业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依

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企业合理估计该纠纷难

以在三个月内解决并重新开工。但实际上 20伊7年 9月 1日，

工程便重新开工了。未用借款的存款利息忽略不计。

这样由于 20伊7年 7月 1日估计非正常中断时间会超过

三个月，故 20伊7年 7月、8月都将该专门借款的利息计入了

当期损益，即 20伊7年 7月 31日和 20伊7年 8月 31日均做如

下会计分录：借：财务费用 20万元；贷：长期借款 20万元。

但是由于该企业在 20伊7年 7月 1日依据当时的实际情

况和所掌握的证据进行了合理估计，故即使在 20伊7年 9月 1

日，该工程重新开工，对于 7月和 8月计入财务费用的 40万

元，也不用从“财务费用”科目调入“在建工程”科目。

例 2：如果例 1中，甲企业在 20伊7年 7月 1日，依据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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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政策法规、审计准则及会计准则的变化，分析了制定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必要

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制定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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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责任审计法规的发展状况

经济责任审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审计

制度。在 1985年前后，黑龙江、辽宁等省的审计部门鉴于“工

厂搞垮，厂长提拔”的深刻教训，对工商企业开展了厂长（经

理）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此后，各省市在开展厂长（经理）离任

经济责任审计的同时，又试行了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离任

经济责任审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引起了国务院各部门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地市党政机关领导的重视。从此，逐

渐形成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是 1986年 9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条例。该条例首次提出“厂长离任前，企

业主管机关（或会同干部管理机关）可以提请审计机关对厂长

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议”。该条例的这一规定为任期经济责任

审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6年 12月，审计署根

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条例发出了《审计署关于开展厂

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对企业厂长任

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从此，任期经济责任审

计便成为审计机关的一项新任务。此时的经济责任审计还只

限于对厂长（经理）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真正的经济责任审

计还未提上日程。

1998年 1月，中纪委第二次会议明确提出将任期经济责

任审计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国推行，会议决议：对国有企业、县

（市）直属部门和事业单位，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

要实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未经审计不得离任。有条件的

地方可扩大范围。由此可见，对相关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的重

要性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应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对其加

以严格规范，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县

的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合理估计该纠纷可以在三个月

内解决并重新开工，而甲企业却故意估计为难以在三个月内

解决并重新开工。这样如果 20伊7年 9月 1日重新开工了，不

管金额的大小，一律作为重大会计差错处理。故在 9月 1日应

该对已记入“财务费用”科目的借款费用转入“在建工程”科

目。即借：在建工程 40万元；贷：财务费用 40万元。

例 3：如果例 2中，非正常中断的情况发生在 20伊7年 12

月 1日，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合理估计该纠

纷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并重新开工，而甲企业却故意估计为

难以在三个月内解决并重新开工。这样如果 20伊8年 2月 1

日，重新开工了，不管金额的大小，一律作为重大会计差错处

理。这样 20伊7年 12月记入“财务费用”科目的 20 万元借款

费用，应调减 20伊7年的财务费用，20伊8年 1月份记入“财务

费用”科目的 20万元借款费用，应调减 20伊8年的财务费用。

故在 2月 1日应做如下会计分录：借：在建工程 40万元；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0万元，财务费用 20万元。

对于调增的 20伊7 年 20 万元利润应补交所得税=20伊

25% =5（万元）。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

得税 5万元。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 20-5=15（万元），转入

利润分配。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5万元；贷：利润分配———未分配

利润 15万元。

再根据调增的净利润分别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5 万元；贷：盈余公

积———法定盈余公积 1.5万元。

据以上所作会计处理，企业可以调整年度会计报表相关

项目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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